






涞农【2026】5号

关于印发《2026年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各相关股室：
现将《2026年涞源县农业农村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部门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


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2026年2月27日

2026年涞源县农业农村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，持续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1、 工作思路
（1） 持续深化部门联合抽查，进一步拓展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模式，不断扩大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、占比率，切实减少涉企检查频次。在随机抽查后处理上要求实效，及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要依法依规调查处理，督促整改到位，提高发现问题立案率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持续推进差异化抽查，巩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中常态化运用，结合投诉举报、舆情监测、风险预警等情形，进一步拓展、深化运用场景，提升监管执法效能。
（3） 进一步规范检查行为，回应经营主体和社会关切，有效防止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、避免随意、任性、运动式检查。
2、 主要工作任务
（1） 夯实工作基础。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，持续完善“一单两库一指引”。严格落实对行政执法检查实施主体“四个严禁”要求，动态调整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确保“应纳尽纳”。依托升级后的标注体系，科学、准确地对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进行分类标注，实现对检查对象的精准抽取、执法人员和精准匹配。
（2） 深化联合监管。强化跨部门间的协调联动，建立完善长效联合抽查工作机制，确保实现“能联合实施的不得重复检查、能联合实施的不得多头检查”。全面深化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查模式，以全省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为指导，充分结合本部门实际组织开展部门联合随机抽查，推动部门联合抽查常态化，切实压减涉企检查频次，在确保监管效能的前提下不断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。
（3） 规范实施检查。严格计划实施。结合工作实际，科学合理制定年度抽查工作计划，及时向社会公开，并严格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实施。严格工作流程。要认真落实《河北省双随机工作规范》要求，防止在任务制定、开展检查、结果录入、审核公示等工作环节出现超时违规问题。严格“扫码入企”。根据省司法厅的统一安排，严格“扫码入企”，规范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行为。严格闭环监管。健全随机抽查后续处置机制，规范问题线索的转办、移送工作，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实施持续监管，实现监管闭环。加强与信用监管的衔接，加大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的信用惩戒力度，增强随机抽查的震慑力。
（4） 提升监管效能。严格落实查前准备和查前业务培训等工作制度，切实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，提升抽查检查质效。
（5） 强化服务意识。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，在抽查检查过程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教、合规经营指导，并及时回应经营主体有关问题及诉求。
3、 工作要求
（1） 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认识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健全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，细化工作目标和推进举措，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取得实效。
（2） 落实主体责任，强化指导监管。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管控，积极推行随机抽查回访机制，严格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【2024】54号）中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的要求开展抽查，防止企业反映强烈、社会影响恶劣事件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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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73217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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